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星期三）14時40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秘書長　林志嘉

林秘書長志嘉：出席委員60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因程序委員會未審定本次會議議事日程，依例由議事處編製草案提報院會。請問院會，議事日程照編製草案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確定。

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總統咨，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提名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尤伯祥4位為司法院大法官，咨請同意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主席：報告院會，報告事項第一案照議事處意見無異議通過。

報告事項已處理完畢，現有本院委員柯建銘等人針對本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一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並請院會立即處理，沒有意見的話，我們現在就進行處理。

委員柯建銘等提案：

本院委員柯建銘等54人針對第10屆第7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1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並請院會立即處理復議動議，復議動議通過後，提議院會立即重行決定如下：

將總統咨請本院行使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及投票表決時程如下：

一、6月19日（星期一）舉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公聽會，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11人參加，由民進黨黨團推薦5人、國民黨黨團推薦4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薦1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名單請於6月14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

二、6月20日（星期二）召開全院委員會，上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彩貞、朱富美；下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陳忠五、尤伯祥，上、下午各由11位委員進行詢答，由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派1人代表進行；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優先發言。詢答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15分鐘，並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3人，各黨團推派之名單及順序，請於6月19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審查完畢後，於6月21日（星期三）院會進行同意權案投票表決。（同意權相關事務及時程如附件）

提案人：柯建銘

連署人：蔡易餘　　王美惠　　吳秉叡　　湯蕙禎　　羅美玲　　吳玉琴　　鍾佳濱　　范　雲　　郭國文　　黃世杰　　賴惠員　　劉世芳　　陳秀寳　　張廖萬堅　何欣純　　莊競程　　羅致政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許智傑　　林淑芬　　劉建國　　劉櫂豪　　蘇治芬　　楊　曜　　林岱樺　　莊瑞雄　　林俊憲　　邱議瑩　　江永昌　　何志偉　　高嘉瑜　　邱泰源　　陳素月　　林宜瑾　　吳琪銘　　鄭運鵬　　吳思瑤　　陳亭妃　　陳明文　　陳　瑩　　張宏陸　　沈發惠　　蘇巧慧　　王定宇　　趙正宇　　黃秀芳　　李昆澤　　趙天麟　　賴瑞隆　　林靜儀　　陳靜敏　　陳培瑜　　蔡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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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處理本件復議案，請問院會，針對委員柯建銘等人所提復議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復議案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本院委員柯建銘等人針對本案報告事項提出一項重行決定之提議，請議事人員宣讀提議之內容。

本院委員柯建銘等人針對報告事項第1案提議院會重行決定如下：

將總統咨請本院行使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及投票表決時程如下：

一、6月19日（星期一）舉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公聽會，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11人參加，由民進黨黨團推薦5人、國民黨黨團推薦4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薦1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名單請於6月14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

二、6月20日（星期二）召開全院委員會，上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彩貞、朱富美；下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陳忠五、尤伯祥，上、下午各由11位委員進行詢答，由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國民黨黨團推派4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派1人代表進行；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優先發言。詢答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15分鐘，並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3人，各黨團推派之名單及順序，請於6月19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審查完畢後，於6月21日（星期三）院會進行同意權案投票表決。（同意權相關事務及時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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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依協商共識，各黨團推派一人發言，首先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4時44分）院長、各位同仁。如同時代力量黨團在上午所表示的，在臨時會期間僅有一週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不論民進黨等一下要提出的是什麼樣的行程安排，都不可能是進行有效審查的時程安排。我們非常遺憾民進黨寧願犧牲程序正義及整體司法制度長期正當性，也不願意減少一點跑選舉的時間來履行我們作為立法委員的職責，也就是嚴格地審視大法官的適任性，我必須說怠忽職守的國會議員其實更無法贏得人民長久而真心的支持。

由於上午談話會已經決定臨時會舉行期間為6月14日至6月21日，我們不可能再提出另一個合理的日程提案，但我們仍要藉著這最後的發言機會向各位表達時力黨團認為什麼樣的日程才是相對理想的。

時力黨團對大法官審查日程的建議非常基本：首先，絕不應再壓縮審查日程，所以一天內審查四位被提名人的安排，我們堅決反對！其次，應儘可能延長並充分利用時間進行審查。具體來說：一、我們認為應該要有兩場公聽會，分別於下週的6月19日（星期一）及6月21日（星期三）舉行，以充分讓民間聲音能傳進立法院，並應保留一個禮拜時間讓立法院得以吸收、整理各方意見，避免公聽會徒具形式。二、應依照上午及下午至多各一人的安排，分別於6月28日、6月30日、7月3日及7月5日四天安排四場全院審查會，進行兩輪八場問答，深化關於憲政問題的深度。三、表決則剛好可以在經過一週思考後，在預計處理性平三法的臨時會開議日7月14日當天進行。我們認為至少要有如此的審查日程安排，始能讓委員非依照黨派或印象，而是依照被提名人的價值、專業與其信念做出最審慎的判斷！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14時47分）謝謝主席及各位先進。雖然大家都簽字了，不過我還是要講講話。

我呼應剛才邱委員所提，大法官審查一事何等嚴肅、何等嚴重，居然今天開會，然後下禮拜三就要投票？世間哪有這種事？怎麼這麼草率？好歹也看看過去，審查前後都是差不多是兩個月時間，為何這次可以濃縮到剩一個禮拜而已？從這樣子上來，從今天開始第一次開會，然後下禮拜三投票，全部就一個禮拜時間，難道不應該讓社會多看一下嗎？這樣的方式、這樣的審查會，怎麼對得起全國兩千三百萬人民？

大法官是人民權益最後要訴求、最後要求救的一根浮木，攸關人民權益！特別是很多權益受損時，最後都要由大法官來釋憲！但這次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本著過去一貫作法，所提名的大法官是「綠友友」再加「綠友友」，連作偽證的律師都可以提名！就此情況而言，難道不該多一點時間召開公聽會，讓社會大眾都來看一看，多聽聽社會的聲音，多聽聽社會其他不同意見，跟社會對話嗎？老實講，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在一個禮拜就達成共識？甚至一個禮拜就要出門，一個禮拜就要投票？我認為這樣我們立法委員實在很對不起全民！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14時49分）主席、各位同仁。其實在早上的談話會時我已經講過，過去十多年來針對大法官的審查，在立法院的部分，除了不同政黨有提出議程上的杯葛之外，在這一次的時間裡，從5月31日送進立法院，到我們預計這次臨時會到6月21日審完，總共21天，其實時間上算是不長不短剛剛好。剛才國民黨的委員有提到，好像這次的審查太快、太匆促，破壞了以前的慣例，其實馬英九總統任內提名大法官3次統統是送進來之後8天就審完了，3次都是8天就審完了，所以在時程上並不會因為在立法院是8天還是21天而有所差別，就是先舉行一場公聽會，再來就是進行審查，最後是投票。剛才時代力量邱顯智委員提到的要有兩場公聽會，在過去大法官的審議上也沒有這種慣例。也有委員說大法官要接受並回答各個團體的書面質詢，在過去也沒有這樣的慣例，如果每一次大法官被提名人對於各種團體或個人所提出的所有書面問答都要回答的話，恐怕就是遙遙無期，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是10個團體、20個團體還是100個團體。在實務上，我們透過立法院做最後審查的這個機制，在時間、議程及慣例上都是做這樣的安排，所以這次的安排並沒有問題。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報告，這次提名4位大法官跟過去的提名機制與審查機制是一樣的，有審、檢、辯、學，如有審查的法官，司法院可以推薦，法官協會跟女法官協會也可以推薦；再來，檢察官的部分，有法務部可以推薦的名額；再來是辯的部分，也就是律師公會他們也可以推薦，所以在這些推薦的團體上面，本身的法學素養就由各方去檢驗，由專業團體去檢驗。經過他們審查了一輪之後，今天這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也到各黨團去報告，我相信各黨團都已經聽到他們過去的經歷，每一位都有二十年到四十多年在審、檢、辯、學上的貢獻，也都經得起考驗。他們的資料，在第一輪的法界專業團體的四個領域裡面都有被檢查過，也被推薦過，再來是由總統府的審薦小組再審查一輪，最後一輪是立法院。所以過去各委員所講的不是慣例，也不是傳統，也不是規定，這一次立法院的臨時會，今天民進黨團所提出來的議程符合過去的慣例，符合這次的規範，也符合所有審查的程序，希望各位委員不要以訛傳訛。

主席：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現在都已經發言完畢。

請問院會，對委員柯建銘等人重行決定之決議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進行表決。

請按鈴7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按鈴）

主席：蔡委員易餘聲明對上午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5人，贊成者53人，反對者12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提議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第7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 下午3時01分24秒

表決議題：委員柯建銘等針對本案報告事項

　　　　　提出重行決定之提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5　　贊成人數：53　　反對人數：12　　棄權人數：0

贊成：

羅美玲　　湯蕙禎　　吳琪銘　　柯建銘　　鄭運鵬　　蔡培慧　　李昆澤　　邱泰源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林靜儀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許智傑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林淑芬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林俊憲　　莊瑞雄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蔡易餘

反對：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吳欣盈　　邱臣遠　　賴香伶　　賴士葆　　廖婉汝　　鄭正鈐　　徐志榮　　林德福　　翁重鈞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現在散會。

散會（15時2分）


